
專家諮詢意見書

案號 :l1冷年度憲國字第1號

專家學者    姓名 :陳愛娥

為l14年度憲國字第1號監察院聲請案提出專家諮詢意見事 :

應揭露事項

並無所載應揭露事項 ;惟陳明本人現擔任監察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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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l專家諮詢意見書
案號 :ll碎年度憲國字第1號

專家學者  姓名 :陳愛娥

2為 l14年度忠田字第1號監察院#請案提出專家諮詢意見事 :

3       應揭露事項
碎並無所載應揭露事項 ;惟陳明本人現擔任監察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5       手業意見
6

7 憲法法庭為審理 l1碎年度憲國字第1號監察院聲請案之必要 ,請本人就下述爭點

8題綱所提問題 ,提供書面專業意見 :

9

10一 、 立法院就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審議 ,除受憲法第 70條規定及相關司法院

m   解釋與憲法法庭裁判之拘束外 ,是否亦受何等憲法原則之拘束 ?

12二 、 立法院就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各機關原編預算項目之數額予以刪減者 ,其

13   刪減權限是否存有如何之憲法界限 ?逾越該等憲法界限所為預算數額之刪

“   減 ,於憲法上應如何評價 ?

15三 、 (續前 )立法院就總預算案特定機關原編列預算之數額予以刪減 ,得否為

16   本庭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客體 ?得為審查之事項內容與範圍如何特定 ?

19四 、 (續前 )如得為本庭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客體 ,審查基準與密度為何 ?

⊥8五 、 本件聲請案如經本庭受理 ,並認定受審查之客體違憲者 ,所涉特定機關之

19   年度預算需求得為如何因應處理 ?另如本庭作成判決時 ,已逾法定預算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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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度 ,應為如何之考量 ?

就前述問題 ,為兼顧向來憲法解釋與裁判之見解 ,以及其他憲政國家憲法學理

5限 、其他重要之立法權與行政權權限爭議所為論斷(壹),其次則觀察德國憲法學

6理與聯邦憲法法院就相關問題所為論述(貳),以前述我國與德國法制經驗為基

7礎 ,嘗試就前述問題提出個人淺見 。

9壹 、司法院解釋與憲法法庭裁判就預算案審議界限、其他重要之立法權與行政權

10權限爭議所為論斷

1⊥

12一 、司法院釋字第2b碎號解釋

“  針對立法院就預算案為增加支出之提議的爭議 ,司法院釋字第26碎號解釋理由

15書論及預算案之提案權與議決權的劃分及其各自的職責 :「按憲法規定 ,行政院

16應提出預算案 ,由立法院議決之 ,旨在劃分預算案之提案權與議決權 ,使行政院

生7在編製政府預算時能兼顧全國財政 、經濟狀況與年度施政計畫之需要 ,並為謀求

18政府用度合理 ,避免浪費起見 ,委由代表人民之立法院議決之 ,以發揮其監督政

生9府財政之功能 。為貫徹上述意旨 ,憲法第七十條明文規定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

20所提預算案 ,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以防止政府預算膨脹 ,致增人民之負

21擔 。⋯」就此見解 ,蕭文生教授認其屬 ,「 國會與君主的對抗以及避免國會為討

22好選區選民而膨脹預算支出」之 「歷史的遺跡」l;黃錦堂教授則明確質疑 ,將立

l蕭
文生 ,國家法 I一國家組織篇 ,初版第 1刷 ,2008/8,頁 337。

ㄥ與實務經驗 ,爰擬先檢視司法院憲法解釋與憲法法庭裁判中 ,就預算案審議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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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法院審議預算功能限於 「防止政府預算膨脹 ,致增人民之負擔」 ,見解恐過於保

2守 ,且 「未能參考外國最新發展 ,值得懷疑」2。

3

再 二 、司法院釋字第3夕 1號解釋

5

6 關於立法院審議預算得否移動或增減預算項目 ,司法院釋字第3少 1號解釋除引

7用憲法第70條規定外 ,更訴諸預算案之特殊性 、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之要求作為

8其解釋憲法第70條規定之根據 。該號解釋文表示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之

9規定有審議預算案之權 ,立法委員於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 ,應受憲法第七十

10條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 ,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之限制及本院相關

生生解釋之拘束 ,雖得為合理之刪減 ,惟基於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 ,尚不得比照

12審議法律案之方式逐條逐句增刪修改 ,而對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 ,在款項目

13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蓋就被移動增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

1耳 言 ,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支出提議之一種 ,復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

生5調整 ,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 ,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 ,

16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 .‥ 」 ;解釋理由書第2段論及預算案之特殊性 :「預算案亦

17有其特殊性而與法律案不同 ;法律案無論關係院或立法委員皆有提案權 ,預算案

18則祇許行政院提出 ,此其一 ;法律案之提出及審議並無時程之限制 ,預算案則因

19關係政府整體年度之收支 ,須在一定期間內完成立法程序 ,故提案及審議皆有其

20時限 ,此其二 ;除此之外 ,預算案 、法律案尚有一項本質上之區別 ,即法律係對

21不特定人 (包括政府機關與一般人民)之權利義務關係所作之抽象規定 ,並可無

22限制的反覆產生其規範效力 ,預算案係以具體數字記載政府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

2黃
錦堂 ,論立法院之預算審議權一評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並兼論司法院大法官應有之功能定位

與解釋立場 ,收錄於 :臺大法學論叢第27卷第3期 ,1奶8/併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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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執行各項施政計畫所須之經費 ,每一年度實施一次即失其效力 ,兩者規定之內

2容 、拘束之對象及持續性完全不同 ,故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 ,但基於

3民主憲政之原理 ,預算案又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 ;解釋

ㄥ 理由書第3段則論及其所持之責任政治的觀點 :「 .‥立法委員於審議預算案時 ,

5雖不變動總預算金額 ,僅對各機關原編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作移動增減 ,然

6就被移動而增加或追加之原預算項目言 ,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支出提議之

7一種 ,其情形與不增加總預算金額 ,在預算案之外 ,以委員提案方式為增加支出

8之提議 ,實質上亦無不同 ,既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易導致政策成敗

9無所歸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立 ,尚非憲法之所許 。至立法委員對行政院所提預算

10案所顯示之重要政策如不贊同時 ,自得就其不贊同部分 ,依憲法所定程序決議移

生1請行政院變更 ,其相關之預算項目 ,自亦隨之調整 ;或於審議預算案時如發現有

12不當之支出者 ,復得逕為合理之刪減 ,均足達成監督施政 ,避免支出浮濫致增人

13民負擔之目的。」

1碎

必  然而 ,關於多數意見引用之責任政治的觀點 ,蘇俊雄 、劉鐵錚大法官所提不同

上6意見書之深刻檢討 ,值得留意 :「多數通過之解釋文認為如果承認立法委員在預

17算審議程序中對於預算細目之修正權 ,則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治難

18以建立 ,有違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立 ,各本所司之原理 。『責任政治』與 『權力分

19立』誠為憲法上重要的組織原理 ,但是多數通過之解釋文 ,並未就其判斷是否有

20違反此等憲法原理之標準 ,做充分而合理之推論與說明 ;.‥多數通過之解釋文亦

21肯認立法院有合理刪減預算之權限 ,而此權限之行使結果當然亦會變動施政計畫

22之內容 ,又何以此時即無違憲之疑義 ?.‥ 」3;「 .‥若從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之憲

↑

3該
不同意見書第二點第1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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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原理思考 ,憲法既將預算案視為一特殊的法規範而非行政部門內部的施政計畫 ,

2且將預算案之提案權與議決權分別分派給行政院與立法院 ,使二者能共同參與形

3成國家預算秩序 ,基於財政民主主義的原則 ,自應確保立法院在預算形成程序上

再 的參與空間 ,方能落實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的理念 。多數通過的解釋文及解釋理

5由書所採取的 『預算行政說』 ,認為預算案之規範性格僅具形式意義 ,實質上仍

6係行政行為 ,毋寧過度維護行政權 ,不足以說明現代民主法治國家責任政治與權

7力分立原理下的預算性質以及預算程序 。⋯」冷;「憲法第七十條規定 :『立法院

8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 ,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其既為憲法明定之對立法院

9預算議決行為的限制 ,自係判斷立法院諸預算議決行為是否合憲的主要依據 。考

10察其規範意旨 ,一方面誠如司法院釋字第二六四號解釋所闡明者 ,旨在避免 『政

11府預算膨脹 ,致增人民之負擔』 ;另一方面 ,根據財政憲法之學理 ,其亦寓有保

12障行政院之主動提案權責 ,要求立法部門應尊重行政機關對於預算規畫之原初判

13斷 (phmitiv句udgement)的意義 。換言之 ,在我國的預算形成程序上 ,行政院具

1#有第一次之形成權 ,其後立法院議決權之行使 ,須對之加以尊重 ,維持權力分立

生5及制衡的關係 。不過 ,對於行政院預算提案權之尊重 ,絕不表示立法院之議決權

16是只能刪減預算而不能調整預算 ;對於行政院預算提案權之尊重 ,尚不足以杉F除 、

17否定特定型式之立法院議決權的行使行為 。毋寧 ,不論是刪減預算或調整預算 ,

18立法院的議決行為均存有一定之界限 ,以避免因立法者之參與及制衡 ,掏空了憲

19法對於行政院提案權之保障 。就此 ,財政法學理上 ,乃發展出 『預算同一性』原

20則 ,據以作為立法部門議決行為之界限」5。

碎
該不同意見書第二點第碎段 。

5該
不同意見書第三點第1段 。就本號解釋多數意見與蘇俊雄 、劉鐵錚大法官所提不同意見書的分

析 ,另參見 :湯德宗 ,大法官有關行政 、立法兩權關係主要解釋析論 ,收錄於 :同著者 ,權力分

立新論 ,卷一 憲法結構與動態平衡 ,初版第1刷 ,2005u,頁2θ上-2θ 5,3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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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實則 ,司法院釋字第3少 1號解釋理由書第2段所論 ,「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

3之一種 ,但基於民主憲政之原理 ,預算案又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

↑ 之形式」 ,顯然受到德國公法學者 PaulLaband在 1871年 ,為解決普魯士18b2年

5至 18bb年間之憲政爭議而提出的 ,將預算法律案定性為純粹形式意義之法律的理

6論影響 ,認預算的主要功能屬於行政權 ,只是被著以法律的形式外衣而已‘;據此 ,

7國會對預算案的確定表示不是意志行為(Willcns血),毋寧只是一種認知行為

8(Erkennt㎡§akt),預算法律案的實質作用只限於 「事先宣布之政府支出責任的解

9除」 ,就立法權與行政權在預算的權限劃分上 ,其明白傾向於行政權 ,甚至不承

10認預算具有形成性地(konstitutiv)支出授權的法律效力 ,毋寧只是無法律拘束力的

11準則7。 此等植基於制憲君主體制背景之預算法律案的理解 ,已非今日德國憲法學

生2的多數見解(詳見下文的討論),兩位大法官質疑司法院釋字第3少 1號解釋的多數意

生3見 「過度維護行政權 ,不足以說明現代民主法治國家責任政治與權力分立原理下

1再 的預算性質以及預算程序」 ,可謂確有所本
8。

15

16三 、司法院釋字第520號解釋

‘HanS-Wo㏒ angArIldt,Sta耐 ShauSha比 undVerfasSungSrecht,Juslθ 90,S.3猝碎.蘇俊 雄 、劉 鐵 錚 大 法 官

就本件解釋所提不同意見書則認 ,多數意見所採見解 「無疑與日本戰前所持之 『預算行政說』(又

名 『承認說』)相當 ;但是此種戰前日本的學說 ,毋寧是在說明日本明治憲法下國會與天皇的角色

扮演 ,反映 『國政專屬於天皇』的思想 ,戰後日本學界早已無人主張 『預算行政說』,且其他多數

國家亦不採此種見解 ,我國學說亦然 。多數大法官何以肯認此項過時的學說 ,實為吾等所不解」

(不同意見書第一點第 1段)。

7MatthiasPechstgin,DieBe帥
ndungvon rechtsverbindlichenAusgabeverpⅡ ichmngderExekutive

dwchdengeSetzlichfestgestelltenHaushaltsplanalsver出 ssungsrechtlichesPfoblenl,VeⅢ Archiv

8b/1θθ5,S.3b2f

8蕭
文生教授明白指出 ,預算案須經立法院議決公布後始成為法定預算 ,各機關在法定預算範圍

內方得動支經費 ,質言之 ,立法院始為國家預算之最終決定者 :蕭文生 ,前揭書(見註l),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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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針對政府部門有無執行已通過預算之義務的爭議 ,司法院釋字第520號解釋適

3當地指出 ,國會審查預算非僅限於減輕國民負擔 ,其亦享有參與決策權 ,與先前

碎 的解釋立場顯然有別 。本號解釋文指出 :「 .‥主管機關依職權停止法定預算中部

5分支出項目之執行 ,是否當然構成違憲或違法 ,應分別情況而定 。諸如維持法定

6機關正常運作及其執行法定職務之經費 ,倘停止執行致影響機關存續者 ,即非法

7之所許 ;若非屬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且符合預算法所定要件 ,主管機關依其合義

8務之裁量 ,自得裁減經費或變動執行 。至於因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及法定

9預算之停止執行時 ,則應本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對國家

10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七條

11規定 ,由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本件經行

生2政院會議決議停止執行之法定預算項目 ,基於其對儲備能源 、環境生態 、產業關

13連之影響 ,並考量歷次決策過程以及一旦停止執行善後處理之複雜性 ,自屬國家

1碎 重要政策之變更 ,仍須儘速補行上開程序 。⋯」。解釋理由書第2段對預算制度

15加以界定 ,尤其突顯行政執行預算的彈性 :「預算制度乃行政部門實現其施政方

16針並經立法部門參與決策之憲法建制 ,對預算之審議及執行之監督 ,屬立法機關

上7之權限與職責 。⋯法定預算及行政法規之執行 ,均屬行政部門之職責 ,其間區別

18在於 :.‥立法院通過之法定預算屬於對國家機關歲出、歲入及未來承諾之授權規

19範⋯ ,其規範效力在於設定預算執行機關得動支之上限額度與動支目的 、課予執

20行機關必須遵循預算法規定之會計與執行程序 、並受決算程序及審計機關之監

2生 督 。⋯歲出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 ,是否當然構成違憲或違法 ,應分別情形而定 ,

22在未涉及國家重要政策變更且符合預算法所定條件 ,諸如發生特殊事故 、私經濟

23行政因經營策略或市場因素而改變等情形 ,主管機關依其合義務之裁量 ,則尚非

7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不得裁減經費或變動執行 ,是為所謂執行預算之彈性 。」解釋理由書第3段 、第碎

2段則明確論及立法部門藉由預算審議參與決策之憲法意旨 :「 .‥其因法定預算之

3停止執行具有變更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之作用者 ,如停止執行之過程未經立法院

再參與 ,亦與立法部門參與決策之憲法意旨不符 。故前述執行法定預算之彈性 ,並

5非謂行政機關得自行選擇執行之項目 ,而無須顧及法定預算乃經立法院通過具備

6規範效力之事實 。⋯」、「預算案除以具體數字載明國家機關維持其正常運作及

7執行法定職掌所需之經費外 ,尚包括推行各種施政計畫所需之財政資源 。且依現

8代財政經濟理論 ,預算負有導引經濟發展 、影響景氣循環之功能 。在代議民主之

9憲政制度下 ,立法機關所具有審議預算權限 ,不僅係以民意代表之立場監督財政

10支出 、減輕國民賦稅負擔 ,抑且經由預算之審議 ,實現參與國家政策及施政計畫

11之形成 ,學理上稱為國會之參與決策權 。⋯」。

13四 、司法院釋字第b01號解釋

針對立法院刪除大法官司法專業加給之預算爭議 ,司法院釋字第b0l號解釋

17法官之俸給 ,⋯係由本｛奉、公費及司法人員專業加給所構成 ,符合大法官在整體

18公務人員中職務與地位相當之｛奉給給與 ,均屬依法支領之法定經費⋯。立法院審

19議九十四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 ,既非本於法律 ,尤非本於懲戒性法律 ,而逕

20以預算刪除之方式改變行之五十餘年之大法官俸給結構 ,如為憲法所許 ,無異促

2生 使預算權責機關藉年度預算案審議而影響大法官職權之行使 。⋯與大法官依據憲

12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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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指明 ,立法院刪減預算不得影響憲法賦予司法院大法官職權之行使 :「司法院大

8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法 及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以維護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保障人民基本權利 ,故應受法

2官 審判獨立制度｝l/士保障之憲法意 旨 ,尚有未符 。」9

3

碎 五 、司法院釋字第 b13號解釋

5

6  司法院釋字第bl3號解釋之處理標的固涉及行政院之人事決定權 ,而非關立

7法院之預算審議 ,但其就(尤其牽涉立法權與行政權之權限劃分之)權力分立原則

8的意義所為之原則性的論述 ,允宜留意 。該號解釋文指出 :「 .‥基於權力分立原

9則 ,行使立法權之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固非不能施以一

生0定限制 ,以為制衡 ,惟制衡仍有其界限 ,除不能牴觸憲法明白規定外 ,亦不能將

1上 人事決定權予以實質剝奪或逕行取而代之 。⋯」 :解釋理由書第5段進一步說明 :

生2 「.‥行使立法權之立法院對行政院有關通傳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仍非不能施以一

13定限制 ,以為制衡 。蓋作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之權力分立原則 ,其意義不僅在於

1ㄥ 權力之區分 ,將所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 、制度與功能等各方面均較適當之國家

15機關擔當履行 ,以使國家決定更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地 ,要亦在於權力之制衡 ,

16即權力之相互牽制與抑制 ,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 ,而致侵害人民自由權利 。

17惟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 ,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 ,亦不能侵犯各該憲

18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本院釋字

19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 )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 (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參

20照 ),例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 ;

21或剝奪憲法所賦予其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 ;或逕行取而代之 ,而使機關彼此間

9

’
該號解釋理由書第23段 。



3

7關立法院之預算審議 ,但就權力分立原則的落實仍具有原則性意義 ,應予留意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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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權力關係失衡等等情形是 。」l0大法官對權力分立原則之論述應可支持 ,但其持

2續援用釋字第3少 1號解釋關於 「責任政治」的粗略論述 ,尚可斟酌 。

耳 六 、司法院釋字第b32號解釋

司法院釋字第b32號解釋所涉為立法院對監察委員之人事同意權的行使 ,而非

8該號解釋文指出 :「 .‥是監察院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 ,

9為維繫國家整體憲政體制正常運行不可或缺之一環 ,其院長 、副院長與監察委員

10皆係憲法保留之法定職位 ,故確保監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行 ,應屬所有憲法機

11關無可旁貸之職責 。為使監察院之職權得以不問斷行使 ,總統於當屆監察院院長 、

12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前 ,應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亦

13應適時行使同意權 ,以維繫監察院之正常運行 。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 ,或立法院

1碎 消極不行使同意權 ,致監察院無從行使職權 、發揮功能 ,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

15而遭受破壞 ,自為憲法所不許 。⋯」 ;該號解釋理由書第碎段則強調 ,使監察院

生6得以運作之相關倉lj設機關均應致力於使此憲政機關得以運作 :「 .‥監察院係憲法

17所設置並賦予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 ,為維繫國家整體憲政體制正常運行不可

18或缺之一環 ,其院長 、副院長與監察委員皆係憲法保留之法定職位 ,故確保監察

19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行 ,應屬所有憲法機關無可旁貸之職責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

20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 ,監察院院長 、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係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

21同意任命 。此乃制憲者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 ,使總統享有監察

22院人事之主動形成權 ,再由立法院就總統提名人選予以審查 ,以為制衡 。為使監

l0司
法院釋字第7θ3號解釋理由書第28段重申此意旨。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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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1察院之職權得以不間斷行使 ,總統於當屆監察院院長 、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屆

2滿前 ,應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亦應適時行使同意權 ,以維

3繫監察院之正常運行 。立法院就總統所提監察院人事議案積極行使同意權 ,不論

碎為同意或不同意之決定 ,即已履行憲法所定行使同意權之義務 ;若因立法院為不

5同意之決定 ,致監察院暫時無從行使職權者 ,總統仍應繼續提名適當人選 ,咨請

6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亦應積極行使同意權 ,此係總統與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 。是

7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 ,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同意權 ,致監察院不能行使職權 、發

8揮功能 ,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遭受破壞 ,自為憲法所不許 。⋯」。

10七 、憲法法庭 1土 3年憲判字第少號判決

l1

生2 最後應該提及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 ,該號憲法判決主要涉及 ,立法

13院職權行使法關於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質詢 、人事同意權 、調查權之行使 、聽證

生耳會之舉行等規定之合憲性審查 ,雖未直接涉及立法院預算審議權限之行使 ,惟其

生5審查依據主要為權力分立原則 ,大法官於此對權力分立原則的開展 ,值得留意 。

16關於立法院與行政院的互動 ,尤其行政院如何對立法院負責 ,大法官指出 :「立

17法院與行政院分別為憲法所定之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與最高行政機關 ,依憲法規定

18分別掌有立法權與行政權 ,並相互制衡 ,為民主政治運作之核心場域 。基於民主

生9原則之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原理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行政院應依憲法所定方式 ,

20對立法院負責 ,乃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下之具體制度設計 。所謂行政院對立法院負

21責 ,係指負民主原則之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所要求之政治責任 。政治責任最終即

22是民意責任 ,因此 ,行政院對立法院於憲法上所應負之政治責任 ,其表現型態固

23有不同 ,惟最終均是對民意負責 ,不同於依法律規定所承擔 ,且出現爭議時得由

ll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生法院審查 、判斷之法律責任」
ll、
「行政院雖應依憲法所定方式 ,對立法院負責 ,

2惟非謂行政院作為憲法機關 ,與立法院問存有本質性之權力從屬關係 ,立法院亦

3無一般性凌駕於行政院之上之憲法地位 。相反地 ,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下 ,所有憲

碎法機關 ,包括總統及立法院 、行政院 、司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五院在內 ,均依

5憲法所設計之權力分立制度 ,分別享有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各司其職 ,各有其憲

6法功能 ;除總統作為國家元首 ,依憲法之規定享有一定程度超然於五院之憲法地

7位外 ,五院間均屬平等之平行憲法機關 ,其僅有憲法民主原則下之民主正當性型

8態與相應憲政責任 ,以及權力分立制度下之權力監督制衡關係之不同 ,並無憲法

9地位與權限高下優劣之分」12。 在討論立法院調查權得調查之事項的脈絡裡 ,大

10法官論及議決預算案為立法院的核心職權 ,同時強調行政權亦有其權力核心範圍 :

11 「由於立法院憲法上核心職權 ,如議決法律案 、預算案 、條約案與監督行政院施

12政等 ,均與政府施政與行政權之運作密切相關 ,是立法院調查權所得調查之事項 ,

13通常係針對政府施政 。惟行政院之施政雖須對立法院負責 ,行政權之運作仍享有

1碎 一定自主形成政策並自我負責之空間 ,屬行政權之權力核心範圍 ;行政首長依其

15行政權固有之權能 ,對於可能影響或干預行政部門有效運作之資訊 ,例如涉及國

16家安全 、國防或外交之國家機密事項 ,有關政策形成過程之內部討論資訊 ,以及

17有關正在進行中之犯罪偵查之相關資訊等 ,均有決定不予公開之權力 ,乃屬行政

18權本質所具有之行政特權 (釋字第585號解釋意旨參照),立法院對此應予適當

19之尊重 。⋯」
13°
最後 ,大法官仍強調立法院享有國會自律權 :「基於立法院之

20國會自律權 ,立法院就其憲法職權之行使 ,於不牴觸民主原則 、法治國原則等憲

21法基本原則之前提下 ,原則上得自行規定其相關程序與進行方式 ,包括各種議案

ll 
判決理由第少7段 。

︳2判
決理由第少8段 。

I3判
決理由第212段 。

12



6

生0法規定 ,行政院應提出預算案 ,由立法院議決之 ,旨在劃分預算案之提案權與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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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提交院會討論 、決議前之議事程序或相關準備程序等 。基此 ,立法院為利於各種

2委員會審查立法院院會交付之議案 ,明定委員會得依憲法第b7條第2項之規定 ,

3舉行公聽會 (職權行使法第少章規定參照),與聽證會 (職權行使法第少章之1規

再定參照),於其所定程序與內容未逾越立法院憲法職權與憲法相關規定之前提下 ,

5原則上屬國會自律之範疇 ,不生牛氐觸憲法問題 。⋯」l碎 °

7 /ㄟ 、/l\系吉

綜觀之 ,關於預算審議之爭議 ,(一)司法院釋字第2b猝號解釋首先指出 ,「按憲

生1決權」;然而 ,其將立法院審議預算功能限於 「防止政府預算膨脹 ,致增人民之

12負擔」,見解恐過於保守 。(二)司法院釋字第3少 1號解釋認為 ,「立法院依憲法第六

13十三條之規定有審議預算案之權⋯雖得為合理之刪減 ,惟⋯尚不得⋯對各機關所

1碎 編列預算之數額 ,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並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蓋就被移

15動增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 ,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支出提議之一種 ,復

16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 ,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 ,責任政治難以建

17立」,「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 ,但基於民主憲政之原理 ,預算案又必須

18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蘇俊雄 、劉鐵錚大法官就本號解釋所

19提不同意見書 ,深刻批評多數意見關於責任政治的論據 ,認為 「多數通過的解釋

20文及解釋理由書所採取的 『預算行政說』,認為預算案之規範性格僅具形式意義 ,

21實質上仍係行政行為 ,毋寧過度維護行政權 ,不足以說明現代民主法治國家責任

22政治與權力分立原理下的預算,l生質以及預算程序」,「在我國的預算形成程序上 ,

︳‘
判決理由第338段 。

13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1行政院具有第一次之形成權 ,其後立法院議決權之行使 ,須對之加以尊重 ,維持

2權力分立及制衡的關係」。本人傾向支持此不同意見書之論述 。(三)司法院釋字第

3520號解釋一方面界定預算制度一 「預算制度乃行政部門實現其施政方針並經立

ㄥ法部門參與決策之憲法建制 ,對預算之審議及執行之監督 ,屬立法機關之權限與

5職責 。⋯法定預算及行政法規之執行 ,均屬行政部門之職責」,並突顯行政執行

6預算的彈性 ;另一方面(與司法院釋字第2b4號 、第3少 1號解釋見解不同地)強調 ,

7 「在代議民主之憲政制度下 ,立法機關所具有審議預算權限 ,不僅係以民意代表

8之立場監督財政支出、減輕國民賦稅負擔 ,抑且經由預算之審議 ,實現參與國家

9政策及施政計畫之形成 ,學理上稱為國會之參與決策權」。(四)司法院釋字第601

10號解釋則指明 ,立法院刪減預算不得影響憲法賦予司法院大法官職權之行使 、違

1l反法官審判獨立之制度性保障的憲法意旨 ;此實寓有憲法機關忠誠之要求 。

12

生3 關於尤其是牽涉立法權與行政權權限劃分之權力分立原則的意涵 ,(一 )司法院

1再 釋字第bl3號解釋指明權力分立原則的意義與其要求 :「權力分立原則 ,其意義

生5不僅在於權力之區分 ,⋯要亦在於權力之制衡 ,⋯惟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 ,

16除不能午氐觸憲法明文規定外 ,亦不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 ,或對其

17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 ,例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

18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二)司法院釋字第b32號解釋強調 ,「確保監

19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行 ,應屬所有憲法機關無可旁貸之職責」 ,使監察院得以

20運作之相關倉ll設機關均應致力於使此憲政機關得以運作 。(三)憲法法庭l13年憲判

21字第少號判決強調 ,「立法院與行政院⋯依憲法規定分別掌有立法權與行政權 ,

22並相互制衡 ,為民主政治運作之核心場域 。基於民主原則之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

23原理 ,我國憲法明文規定行政院應依憲法所定方式 ,對立法院負責 ,乃憲法權力

l碎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分立原則下之具體制度設計」 ;「行政院雖應依憲法所定方式 ,對立法院負責 ,

2惟非謂行政院作為憲法機關 ,與立法院間存有本質性之權力從屬關係 ,⋯相反地 ,

3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下 ,所有憲法機關⋯均依憲法所設計之權力分立制度 ,分別享

耳 有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各司其職 ,各有其憲法功能」 ;在討論立法院調查權得調

5查之事項的脈絡裡 ,大法官論及 ,議決預算案為立法院的核心職權 ,同時強調行

6政權亦有其權力核心範圍 ,其包含行政權之運作應享有一定自主形成政策並自我

7負責之空間 ;最後 ,大法官強調立法院享有國會自律權 :「基於立法院之國會自

8律權 ,立法院就其憲法職權之行使 ,於不牴觸民主原則 、法治國原則等憲法基本

9原則之前提下 ,原則上得自行規定其相關程序與進行方式」。

生生貳 、德國憲法學理與裁判就預算案審議有關之權限劃分的論述

關於德國憲法學理與裁判就預算案審議有關之權限劃分的討論 ,以下將依序說

15則進一步討論 ,國會之預算高權在憲法中的意義 ;(三)但亦應指出行政權在預算

16程序中的獨立地位一其預算提案獨占與解釋優先 ;(四 )然而 ,劃分國會之預算高

19權與行政權之提案獨占權限間的界限 ,仍應以權力分立原則為據而為論斷 ,且國

生8會自律(Autonomie)亦屬權力分立原則之要求 ;(五)因實踐上的諸多因素導致國會

19對預算主導權的減損 ,則得以強化其監督權的方式加以彌補 ;(六)最後則論及 ,

20德國憲法裁判實務對預算作為規範審查之標的與相關裁判方式的問題 。

21

22一 、預算的意義 、民主體制中之預算高權與國家預算法的定位

10

1冷 明 :(一)預算的意義 、民主體制中預算高權的顯現與國家預算法的定位 ;(二)其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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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1 財力是現代國家行動力的前提要件 ,也是干預國家 、社會國家提供金錢或具金

2錢價值之給付的來源 ;質言之 ,金錢是國家權力的基礎 。但是國家憲法不能接受 ,

3由金錢統治世界 。出於經濟上的智慧 ,18世紀的專制體制就已引進預算的技術

耳 (dieTechnikde§ Et斑§),藉此 ,國家統治者得以概觀 、調控 ,乃至監督行政的財政

5作為 ,如是 ,能有助於有責任地 、經濟地處理公部門的金錢 。然而 ,經濟性誡命

6涉及運用公共手段於特定目的 ,其以目的之存在為前提 ,但其本身就目的之界定

9未予說明 ,填補此漏洞者即公益的倫理(dasEthosdesGeme㏑ wohls),質言之 ,國

8家權力手段(包括財政)必須有助於公共事務 ,而不是有權者的情緒或自身利益 。

9然而 ,公益是一項高度抽象的理念 ;在專制時代 ,由王權決定公益的具體內涵 ,

l0國家權力民主化之後 ,此一權限則歸屬於國會體制的國民代表(die

1生 parlamentarischeVolk§ vertretung);自 此 ,由國民代表決定國家支出的理由與金額 ,

12藉此引導國家與財務有關的行為15。 在民主體制中 ,國民政治意志的形成是透過

生3選舉 、被期待自主負責而為決定的國民代表(Volksve比retmg)來促成 ;作為國家形

生#式 ,民主體制是藉由自由選舉產生 、能獨立決定之國民代表來顯示的 ,平等的 、

15受控制與被正當化的代表(比pr出sent筑ion)。 只有代表〕l生地行使政治權力

16 (repr出 sentatiVeAus也bungpolitischerGewalt)才能促成 ,依正當法律(nach

17比chtsgesetzen)而為支配16。

18

生9 藉由取得預算高權(Budgetho比 it),國會參與領導國家並監督行政權 ;民主憲政

20的思想在預算高權中開闢道路 ,後者構成權力分立的穩定因素 。然而 ,在與行政

15JOSefIsensee,BudgetrechtdeSParlaments2WiSchenScheinundSein,JZ2(l/20l15,S.少
7上 .

1‘

PaulKirchho几 DasParlamentalsMi竹 edefDemo㏑ atie,in:M.Brenner/且 M.HubGr/M.M° stl(Hg.),

DefStaatdesGrundgeSetzes-】 (Ontinuit出tundWandel,Festschri且 mrPeterBadufa2Ⅶ Siebzigsten

GebuhStag,200碎 ,S.2碎 1.

⊥6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1權的關係上 ,預算高權在政治上的分量搖擺不定 。實務上 ,多數權力間的平衡必

2須一再重新校準 ;即使在民主體制下 ,對於財務問題的影響力始終是 「國內實際

3權力的試金石」。預算有助於財務權力的法制化(Ve∥echtⅢchungderΓ inan化 ew㏕ t)。

碎預算賦予國家支出以法律形式的授權 ,使國家支出受到預期收入(die

5veranschlagtenEinnahmen)的 拘束 ,而後者又需要法律的基礎 ;藉此 ,預算確保了

6財務行為的可預估性 、可限帶中1生 、可預見性 、可受監督與公開性170

7

8 就預算相關問題加以規制的國家預算法(dasSta斑ShauShaltsrecht)為實質的憲法法 ,

9其涉及憲政機關 ,尤其是聯邦眾議院與聯邦政府間的關係 ,質言之 ,其所涉者為

10政治問題 。預算憲法的內容有兩個面向。其一涉及憲政機關之關係的權力 、管轄 、

11程序與方式等問題 ;其關乎預算的周期循環(derHaushalts㏑eislau9、 財政規劃與

12財政監督 。其二則牽涉預算法內容上的規定 ,即關乎預算原則(die

13Haushaltsgrunds批2e)18。 預算周期循環的鮮明概念足以描述預算在時間上的發展 :

1再 由政府的預算提案 、國會對預算計畫以預算法律加以確定 、透過政府與行政對預

15算的執行 、其後提出決算 ,以及財政監督與免責(Entlastung),這些階段顯示預算

16的周期循環性(比riodizit批 )1’ 。在鑑定問題的脈絡裡 ,主要牽涉的當然是第一個面

上7向 ,下文進一步處理者亦限於此 。在進一步討論前應指出 ,依德國憲法傳統 ,基

18本法第ll0條第2項第1句區分預算計畫與預算法律 ;前者由預算年度的收入與支

19出的對比所構成 ,後者則包含前述計畫的 「確定」(比ststellung)以及 ,處理(包含

17JOSefIsensee,a.a.O.(Fn.15),JZ20/2005,S.少
72.

18Mar㎞
§Heintzen,∮ 120Staatshaushalt,in:J.Isens㏄ 肚 Kirc㏑ o又Hg.),HandbuchdesStaatsrecl〕 tsdef

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Band” 子3.AuΠ.,2007,Rn.2,8.

l少

MichaelDroege,∮ 88Haushaltsver休sⅢ｝g,in:Ⅵ〔Kahl/M.Ludwig(Hg.),Handbuchdes

Verwal㎞ gsrechtsBandⅢ ,幻22,㎞ .3少 .蕭文生教授則將預算制度分為預算籌編 、預算審議 、預算

執行與預算審計 :蕭文生 ,前揭書(見註l),頁335;用語雖有不同 ,內容實則無異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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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所有個別計畫 、附錄與說明)之法律的附件 ,即法律的構成部分20。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依基本法第112條之超出預算(Haushaltsuberschrc比Ⅶg)的脈

5位 :「預算計畫的成立必須有多數憲政機關的參與 。在例行的 、長時間的不同部

6門商談後 ,聯邦財政部長提出預算草案 ,透過聯邦政府取得最後的形式 ;.‥依基

7本法第110條第2項 ,確定此預算計畫的權限歸屬於立法者 。立法者藉由對(既屬一

8種經濟計畫 ,同時亦為出以法律形式的 ,領導國家之高權行為的)預算計畫的決定 ,

9就預算期間中政治上的重要領域作出經濟〕l生的 、原則性決定 。在與其他參與預算

10計畫提出之機關的關係上 ,立法者享有突出的地位 ,此不因基本法第110條第1項

生生要求所有預期收入與將來支出均須納入預算計畫且須確保收入與支出的平衡 ,而

12有所減損 。經濟上的情境 、既存與向來之法律上義務 、中期與長期的規劃 ,以及

13其在財務上的強帶中陛 ,事實上固然會限制立法者的決定空間 ,然而 ,立法者仍保

1再 有法律上廣泛的 、獨享之決定與確定的權限 。其優越地位亦顯現於聯邦眾議院與

15聯邦參議院有權且有義務 ,依基本法第1l碎條監督聯邦政府的預算執行」21。

上6

生9 如是 ,國會享有之預算高權可說是 :演進到國會民主體制 、共和的法治國家之

18憲法發展的成熟果實 ,今天已成為憲政秩序神聖的構成要素 ,成文憲法(die

⊥9Ver伍ssⅦgsgesete)確保了國會的預算高權與國家財政的重要原則 。然而 ,僅僅成

20文憲法的擔保 ,尚不足以顯示其實質的重要｝l生 。正是國家財政的相關規定讓人懷

21疑 ,得否由此得出具法律上的意義 。它很少是法院院裁判的議題 ,德國傳統法學

22向來忽視財政 ,鮮少留意及此 ;因此 ,其解釋廣泛地交由國會與政府中的政治行

20Ⅳ
IaΥkusHeintzen,∮ 120Staatshaushalt,a.a.O.(Fn.18),㏑ .50.

2lBVeffGE碎
5,1/31且

18

↑ 絡裡論及 ,在預算計畫流程中不同憲政機關扮演的角色 ,並且特別突顯國會的地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1動者 。聯邦憲法法院因此認為 ,必須強調 :就如同其他成文憲法 ,基本法關於國

2家財政的規定一樣具有拘束力 。然而 ,此等崇高的圖像是否符合現實 ?國會實際

3上是否享有自己的決定空間 ?其是否早已喪失國家的領導權限 ?國會是否只能接

耳受並認可財政計畫 ,而無法自己形塑 ?某些觀察者甚至認為 ,預算法律的決議或

5多或少只是具象徵意義的行動22。

6

7二 、預算作為領導國家的手段一預算高權的憲法構想

8

9  依預算高權的憲法構想 ,僅得由聯邦眾議院藉由形式的法律來確定預算計畫 。

10聯邦眾議院不得將此決定權委由聯邦政府行使 。由此顯示 ,憲法委託(der

mVer伍ssungsau㏑ag)國會進行政治領導(poliusc比Γ血rung)。 國會享有 「法律上廣泛

12的 、獨有的 ,立法者之決定與確定的權限」(BVerfGE碎 5,1/32);藉由決定預算計

13畫 ,國會 「為預算期間之政治重大領域(作出)經濟上的原貝︼l生決定」(B㏒rmE碎5,

生再 1/32)。 透過確定優先順序 、決定如何分配 ,國會中的多數與其支持的政府在此決

生5定其政治上的特色 ;預算計畫因此包含了法律形式的政府綱領 ,以數字反映了政

生6府的政策 ,以財務上的關聯性 ,依其財務上的重要性來表達國家任務 ,並且以穩

17定的體系 、依合理與透明的嚴格規則對國家活動分門別類23。

18

生9 預算高權的功能內涵在於 :藉由同意必要的 、持續性的財務手段來滿足國家的

20需求 ,此顯示出一種國會的權限一透過預算法律 ,確定由執行權定期向國會提出

21的預算計畫 ,使其成為執行權財務上有效之行為基礎 ,亦係國會對政府進行廣泛

乞2JosefIsensee,a.a.O.(Fn.15),JZ20/2005,S.θ
72.

勿
JosefIsensee,a.a.O.(Fn.15),JZ20/2005,S.少 73;Mar㎞ S比 int孔n,∮ 120Staatshaushalt,a.a.O.(Fn.

18),Rn.18.

19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監督的手段(BVermE12少,12碎/177)。 因為預算高權是民主性意志決定的核心要素 ,

2亦為憲政國家中民主性自我形塑的重要部分 ;因此 ,在基本法中存在一種廣泛的

3國會預算責任 ,國會非僅藉議決預算法律承擔此責任 ,毋寧存在著每年度的預算

猝 周期循環 ,其中最重要的階段自是國會對預算的同意 ,它在公眾當中也扮演最重

5要的角色 。國會的預算高權是 「議會民主體制中 ,被選出之國民代表的地位中不

6容放棄的核心部分」。此種功能始能確保國會在議會政府體系中決定性的權力地

7位 ,因藉此國會才能為執行權界定其主要的資源 。聯邦憲法法院認定 ,此一地位

8與民主原則具有不可解消的關聯一 「收入 、支出與債務承擔屬於民主形塑的本質

9領域」(B㎏r竹El23,2b7/358),「 對收入與支出承擔整體責任並擁有足夠的政治自

10由空間(的角色),必須由聯邦眾議院來承擔」(BVerfGE123,2b7/3b1l)。 最後 ,在

1⊥ 歐債危機的脈絡中 ,聯邦憲法法院進一步強化了聯邦眾議院在議會政府體制中的

12中心地位 。傳統國會的預算高權長久以來已演變成國會對整體國家的財務責任功

13能 ;從聯邦眾議院在 「預算政治上的整體責任」可以推導出 「預算責任移轉的禁

1# Ⅱ二」(B耽rfGEl2鈔,12碎/17少 )2碎 °

15

生6 通過之預算支出(Au§gabcn)項 目僅係授予執行權 ,在遵守預算項目之金額限度

17與目標拘束下為支出的權限 ,並未課予其支出的義務 ;此外 ,通過預算不能作為

18收入(Einnahmen)的依據 ,就此需另有預算以外的根據 。然而 ,國會不僅得藉由議

19決預算法律來影響預算計畫 ,也可以對支出附加保留一在預算年度內 ,對已規定

20之財務手段的運用 ,取決於國會或其委員會的同意 ,或者對支出附加動支限制附

21記(derSper】｜verInerk)。 依據動支限制附記 ,在重新審議並耳又得同意前 ,預算計畫

22中已規定的支出不得給付 、將來的義務不得承擔 、原則上已同意的人員不得運用 。

2ㄥ
UtzSchliesk桃 ∮5Parlalhents§田上tionen,in:M.Morlok/U.SchlieS玉y/D.Wiefelsp批 Z(Hg.),

Parlamentsfecht一 Praxishandbuch,1.Au且 ,2016,㎞ .107-l08,1ll一 l上 2.

20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動支限制附記可區分為 :聯邦財政部長即得取消之簡單的動支限制附記(die

2ein伍cheSpe“ e)與須經聯邦眾議院院會決議始得取消之嚴格的動支限制附記(die

3qualiⅡ必e比eSpe“e)。 然而 ,嚴格的動支限制附言己之具體文字係由院會在預算法律

猝 中確定 ,其經常規定 ,僅須經預算委員會重新審議與同意即得取消該動支限制附

5記 ;於此涉及的是法律上容許的 ,將國會的權限授予委員會 。嚴格的動支限制附

6記是一種國會監督預算執行的強大手段 ,其在實務上具有例外的性質 ;然而 ,考

7量到影響將來預算的長期採購計畫與方案 ,嚴格的動支限制附記是重要且有效的

8手段 。實務上 ,標準性決議(Maβgabebeschlusse)中的報告義務 、提出構想或經濟

9性計算的期限要求 ,可藉由此等手段取得法律上的拘束力 。此等保留手段亦符合

l0憲法賦予國會的領導角色 ,蓋藉此可使其發揮配合情境的作用 ;實務上 ,聯邦政

1⊥ 府也不會對附加此等嚴格的動支限制附記提出異議
25。

13三 、行政權的預算提案獨占與解釋優先

必  縱使對預估有諸多要求 ,也存在諸多法律上的規定 ,政治上仍然存在形塑的空

16間 。就此 ,首先由執行權採取行動 。執行權負責財政規劃 ,並提出預算計畫於立

17法團體 。僅政府享有預算的提案權 ,與其他法律不同 ,憲法並未賦予國會預算提

18案 (dieBudgetiniti斑 iVe)的權限 ,質言之 ,其屬憲法直接規定之政府保留的範圍。

生9此等提案獨占(dasInitiativmonopol)的 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均不為過 。政府於此扮

25JoSefISensee,a.a.O.(Fn.15),JZ20/2005,S.θ
73一少7猝 ;MarkuSHeint孔 n,∮ 120Sta前 ShauShalt,

a.a.O.仁n.18),㎞.56,75;BeateHaSe山 出ge竹 ∮必 Haus比ltsausschussⅦ dHaushaltsverfa㏑ Gn,in:M.

Morlok/U.Schhes㎏ /D.Wiefelsp批2(Hg.),Par1釷 nentSrecllt一 Praxishandbuch,1.Au且 ,20上 6,Rn.28-2少 ;

MartinMorl0上/LotharMichael,Staatso吧ani蝴iOnSr㏄ht,猝.AuΠ.,201θ,㎞ .“θ.關於 「動支限制附記

(derSpefrverll〕 erk)」 、「簡單的動支限制附記(dieeinfacheSp田e)」 與 「嚴格的動支限制附記(die

qualiΠ zie比eSpe“e)」 之翻譯 ,參採黃錦堂教授的譯文 :黃錦堂 ,前揭文(見註2),頁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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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上演的角色不是會計而是老闆 ,不是單純地協助表達 ,毋寧是預算的真正作者 。執

2行權獨占預算提案權是基於事物的本質 ,因為考量法律與事實的要求 ,在財務可

3能的標準下滿足政治的需求 ,並且要使收入與支出獲致平衡 ,要製作此極度複雜 、

碎 巨大的數字作品所必要的資訊 、專業與工作能量 ,係由執行權所支配 。雖然從法

5律的角度來看 ,其｛堇係草案 ,國會無須照單全收 ,不僅可加以變更 ,甚至可整個

6否決 。但基於實際上的理由 ,國會不能自行規劃出自己的預算計畫 ,甚至連重大

7的變更都是實務上所罕見 。然而 ,假使景氣 、就業率或收入發生(非政府提出預算

8時所預期)的重大變更 ,國會仍得依其見解改變預算提案 。不過實務上常見的仍然

9是 :具有媒體效應的 、社會會關注的細瑣之事 ,例如機關首長的斟ll勞 、公務車的

10等級等 。藉由其預算提案 ,政府不僅可優先對預算計畫進行政治形塑 ,對引導預

l1算政治的法律方針(例如經濟性 、維持整體經濟平衡等原則)也享有優先的解釋權 。

生2為了獲致實踐上的實效 ,此等原則需要具體化 ,一旦相關法律不明確 ,其內涵即

13取決於 :誰有權作有拘束力的解釋 。雖然國會對此有最後的決定權 ,但此解釋權

生耳 限首先歸屬於政府 ,國會則廣泛地受限於政府提出的預算草案
26。

15

⊥6 無論是在計畫草案的程序中(於此 ,不同政府部門的財務需求必須折衷),或是

生7在藉由預算法律的確定程序 ,預算均屬政治性論辯的標的 。預算審議乃是國會對

18政府監督與批判的最高點與儀式 。其一方面顯示 ,因涉及有限財政資源分配的 ,

19高度政治化的決定 。另一方面 ,政治上的論辯轉移到財政的一般場域 ;於此 ,其

20細節隱藏在預算計畫之高度複雜的數字機制中 ,此不僅公眾 ,非預算專家的國會

21亦難以掌握27。 質言之 ,國會之預算審議的界限 ,既涉及(同受憲法保障之)國會預

2‘
JoSefI比nSee,a.a.O.(Fn.15),JZ20仡 005,S.紗 7百 -炒7b;MichaelDroege,∮ 88Haushaltsver伍ssung,

a.a.O.(Fn.1少),㎞ .碎 1.

27MichaelDroege,∮
88HaushaltsverfassⅢ ig,a.a.O.(Fn.1少 ),㎞ .12.

22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1算高權與行政權預算提案獨占權限間的界分 ,也牽涉國會在預算審議時必須面對

2的事實上的困難 。此等疑義的處理應訴諸權力分立原則的意涵而為處理 。

3

↑ 四、權力分立原則下國會與執行權就預算的實質分工

5

6 國會對預算案有何種程度的審議權 ,問題之本質在於行政與立法權彼此之間的

7分際勿。在權力分立理論原本理念內涵的發展中 ,首先受到重視的是 :由全體國

8民推導出來之不同權力功能的緩和 、限制與相互監督 。聯邦憲法法院指出 :權力

9分立原則的意涵 ,「不在於國家權力功能之嚴格區分 ,毋寧係立法 、行政及司法

10機關的相互監督與限制 ,｛卑國家權力有所節制 、個人自由得以保障 。憲法採行三

生生權均衡分配 ,必須維持 ,沒有任何一種權力能擁有憲法所未規定的 ,超越其他權

12力的優勢 ,而且不能剝奪任何一種權力執行其合憲任務所必要之權限」(BVerfGE

13少 ,268/27θ且)。 但在時代的進展中 ,控制權力的想法雖然並未消失 ,但須加以補充 ,

lㄥ 質言之 ,權力分立亦期待能促成公權力達成適合其功能的支配 ,適合功能的秩序

15結構亦被認為是憲法的要求 。更明確地說 ,為使國家權力應儘可能 「正確」地作

生6成決定 ,應由依其組織 、組成 、作用與程序方式而言 ,具有最佳前提的機關為之 。

17但應留意 ,僅在依通常解釋方法尚存有需補充的空間時 ,適合功能之組織架構的

18想法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 。此外 ,憲法不僅承認古典的權力分立 ,也顯示出權力

19交錯的形式 ,其同時運用區分與特定的交錯形式 。權力機關有時是因憲法要求其

20共同履行任務 ,有時則基於自願的合作 ,而有權力交錯的情形 ,交錯的目的可能

2上 是為了獲致效率或監督的效益 ,也可能透過參與來避免衝突 。但 「各權力的核心

22領域仍是不可變更的 。應避免任何一種權力喪失其憲法賦予之典型任務」

28黃
錦堂 ,前揭文(見註2),頁 13。

23



2
 
 
 
3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 (BVermE少 5,l/15)2’ 。

應進一步強調的是 :觀諸實際憲法的規定 ,純粹的權力劃分並未實現 。實則 ,

5賦權的意義 。權力分立要求 ,在具體形塑 、決定權力歸屬時應遵從下述三個觀點 :

6有效｝l生(Effektivit乩)的想法爭取一種配合機構運作方式的 ,有助於事物的歸屬方式 ;

7功能性(Funktionalit批)的脈絡則要求 ,維持各該權力的核心範團與其民主正當性 ;

8即使非屬核心範圍 ,亦應維持均衡〕肚(Propotionalit趾 ),俾相互(尤其是國會與司法)

9的監督尚屬可能且避免權力的集中。基於國民主權 ,應由作為國民代表之國會對

生0政府行使監督權限 ;但這並不意味著國會享有無限的監督權 ,權力分立的功能面

11向要求維持受監督權力的功倉旨胜 ,質言之 ,政府活動仍享有形塑權 ,以消極的方

生2式來表達一國會不應自行執行政府的功能 。反之 ,亦不能對執行權自主責任之核

生3心範圍作過度的理解 ,以致剝奪國會原本享有的 ,廣泛的監督權限 ;權力核心範

1碎 圍的界定 ,只能在同時考量有效監督的誡命下為之
30。

15

16 尤其在執行預算憲法(基本法第l10條以下)時 ,不同權力彼此交錯地共同行使國

17家的領導權 ,簡言之 :確定預算計畫的權限完全歸屬於立法者 ,就此其具有突出

18的地位 ;另一方面 ,政府 「作為憲政機關 ,配合其政治上的領導任務 ,在預算事

19務的範圍內也是一個相對於聯邦議會的 ,行政權的決定性機關」(BVcrmE猝 5,

2少 Ud0DiFabio,∮ 27GewaltenteilⅢ g,in:J.IsenseeˊnKirchhof(hg.),HandbuchdesStaatsrechtsder

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BandI工 ,3.AuⅡ .,200猝 ,㎞.9,31;Rupe比 Scho屹 著 ,詹鎮榮譯 ,內閣政

體下 國政領導 ,收錄於 :蘇永欽等譯注 ,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系己念論文集 〔下冊 〕,

20l0/l0,頁70ㄥ 。
30MartinMorlok/Loth缸

MiChael,a.a.O.(Fn.2百 ),㎞.3碎9,351.

2碎

再作為憲法原則 ,權力分立原則並非僅具有限制權力的消極意義 ,也具有積極證立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生 1用b生);與國會的確定獨占相對應地 ,政府擁有提案獨占
31。
基本法第ll0條將預

2算法律(da§ Hau§haltsgeset2)置於聯邦預算法制的中心 ,如前所述 ,它是 「出以法

3律形式的 ,領導國家之高權行為」;於此 ,國會作為國民的代表機關處於政治責

↑任的中心 。作為執行權的聯邦政府則提出預算計畫(derHaush㏕tsplan),負責收入

5與支出的計算 、在分配資源時確定事物的優先順序 、執行事物任務的整體構想與

6其財務支援 ,以及正當的負擔分配 。政府必須向國會提出計畫 ,因只有國會可藉

7由法律的形式來認可預算 。關於預算法律的執行 ,國會與其預算委員會(der

8H砸Shaltsausschuss)得加以監督32;然而 ,為確保聯邦政府的獨立性 ,必須保障其

9管轄權限的核心領域 ,就此 ,國會的規制與監督權限均受到限制 ;德國聯邦憲法

10法院指出 :「政府對國會與國民負責⋯必然以存在 『執行權自主負責之核心領域』

11為前提 ,此包含⋯原則上不得探問之提議 、審議與行動的領域 ,例如政府本身的

12意志形成」(B沇rfGEb7,100/13夕 )33。

13

“  前述現象似乎與傳統認為的 ,國會之預算主權的想像不符 ,毋寧比較接近國會

15與政府在權力分工上的合作 。事實上 ,權力分立的傳統模式亦與今日議會民主體

16制的實際不符 。因為政府是基於國會的信賴而成立 ,政府與國會中的多數在政治

17上是同步而行的 。取代先前政府與國會的對立 ,如今乃是國會中的政府陣營與反

18對黨的對立 ;因此 ,議會體制(derParlamentarisInus)提 供的 ,批判政府的能量 ,主

生9要由反對黨來運用 。基於預算計畫的複雜性 ,原則上以公開方式進行的預算審議 ,

20其討論的重心並非預算政治上的細節 ,議決年度預算前的大辯論毋寧是執政黨黨

3I山
ΥichaelDroege,∮ 88HauShaltsverfassung,a.a.O.(Fn.l少 ),Rn.碎 0.

32UdODiFabio,∮
27Gewaltenteilung,a.a.O.(Fn.2少 ),㎞.32.關於預算委員會在預算程序中扮演的角

色與 功能 :Be破eHaSe山地 eㄣ ∮25Haus比 ltsaus比㏑ SSundHaushaltsverfahfen,a.a.O.(Fn.25).

33PeterM.Hube$∮
猝7Regierungundopposition,in:J.Isensee/且 Kifchhof(Hg.),Handbuchdes

Staatsfechtsder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Band工 I工,3.AuⅡ .,20(15,㎞ .1各 .

25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1團與反對黨黨團間就預算反映出來之政治綱領的 ,儀式｝l生的論辯 ,但結果卻自始

2確定一由國會中的政府陣營透過接受預算草案而取得勝利 。正因其等在政治上的

3緊密相聯 ,政府與支持政府之國會中的多數必須就預算政策相互理解 。在政府危

耳機之際 ,就預算所為表決可以真正顯示 ,政府是否還擁有國會多數的支持 ;藉由

5否決預算 ,將清楚顯示國會的獨立性 ,質言之 ,議會政府體制的功能干擾 ,反而

6顯露出憲法上權力分立的基本結構 。然而 ,在預算審議程序中 ,基於相互的機關

7忠誠(wechselseitige0吧an竹eue),參與者被促請 ,應共同促成預算計畫能及時決議

8 3ㄥ 。

9

10 於此必須進一步釐清 「議會體制」的概念意涵 。議會體制的正當化基礎很大部

11分在於 :由被選舉出來的國會代表全體國民的想法 。「代表」的形象成為國民意

12志與國家權力(尤其是立法權)之行使間的連結 ,並藉此確保國家權力行使植基於

13國民的同意 。假使將議會體制理解為具備下述特徵的政府體系的話 ,其幾乎可被

1#認為是西方民主體制(包含各種不同之政府體系)的上位概念 :透過自由與平等選

⊥5舉產生的國會 ;此等國會不僅參與國家意志的形成 、擁有廣泛的立法權限 ,並享

生6有憲法保障之預算與監督政府的權限35;質言之 ,國會享有憲法保障之預算與監

17督政府的權限 ,不因其屬總統制 、半總統制或內閣制而有別 ,毋寧繫諸憲法的具

18體形塑 。德國公法學者 ChristianⅥ仇ldhof更直指 ,透過議決預算計畫以表達國會

生9對支出的同意 ,於今乃是 「所有憲政國家的公共財(da§ Gemeing沚 )」 3‘ 。黃錦堂教

3冷
JosefIsensee,a.a.O.(Fn.15),J220趁 005,S.θ 76;MichaelDroege,∮ 88HauShaltsver出Ssmg,a.a.O.(Fn.

1少),㎞ .碎 2.

35MichaelBrenne$∮
猝碎DaSPrinzipParlamentariSmus,in:J.IsenSeeˊ 且 Kirchllof(Hg.),Handbuchdes

StaatsrechtsderB｛ !ndesrepublikDeutschland,BandIII,3.AuⅡ .,2005,㎞ .1,2,16.

36ChfiStianWaldho找
∮l16GrundzugedesFin組 ZreChtsdesGrundgesetzGS,in:J.ISenSeeˊ n

KifchhoflHg.),HandbuchdesSta趾SfeChtsderBⅦdesrepublikDeutschland,Band↘ 200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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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1授在比較美國 、德國與法國的預算法制經驗後也指出 ,國會之預算審議僅是國家

2中央政府體制的一環 ,各國制度設計上雖存在差異 ,但大體而言 ,「整個發展趨

3勢係走向強化國會審查權限並充實就此有關人員 、機制」37。

碎

5 關於國會對預算的審議權限 ,另應指出 :國會自律(A吼onom比 )是基本法第20條

6第2項顯示之國民主權與權力分立原則的展現 。國會自律應確保國民代表之獨立

7性 ,其他機關不應介人其工作 。歷史上看來 ,其源自制憲君主制向議會民主體制

8的演變 ,質言之 ,不再是國王 ,毋寧是代表國民的議員來領導國會的方向。國會

9自律的核心是基本法第碎0條 ,其賦予國會獨立 、自主負責地訂定自身之議事規則

l0的權限 。當然 ,議事規則自律(Gesch批sordnungsautonomie)並非國會獨享的權力 ,

1⊥ 所有憲政機關原則上均獨立於其他機關 ,而非從屬於其他機關 ,尊重此等要求乃

生2是憲政機關忠誠(Ver伍ssungso吧 an竹eue)原則的構成部分 。國會自主規定的標的首

13先包括事務的進行(derGesch甜 sgang),質言之 ,國會處理其事務之程序的安排 。

1再 次外 ,也包含內部的組織 ,據此 ,國會選舉自己的機關 、以委員會的方式來自主

15組織 。最後 ,自律權也包括貫徹程序 、維持秩序所不可或缺的紀律(Disziplin);歸

16屬於此者包含 :國會為避免外界對其作用的干擾 ,將家主權(dasHau§recht)與警察

17權(ⅢePoⅡ孔igcwalt)賦予聯邦眾議院院長38。

18

19五 、以強化監督權的方式彌補主導權的損失

20

2⊥  預算高權同時也是 「國會之政府監督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 ,預算高權在實

22務上愈益向有利於執行權傾斜的現象 ,應以批并﹂陸的角度加以考察 ,質言之 ,此

37黃
錦堂 ,前揭文 (見註2),頁 27。

仇M加inMorlok/Lotl〕 arMichael,a.a.O.(Fn.25),㎞ .68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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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種挪移不應導致違反憲法規定3’ 。雖然預算立法者損失其領導的權力 、行政在支

2配預算手段時被賦予裁量權限 ,然而 ,藉由監督的預防措施(die

3Kontrollvorkehrungen),國會可以確保 ,前述裁量權的行使係依據預算準則(im

再 SinncderHaush㏕ t§maximen),尤其是經濟性的要求而為 。但預算監督並非由國會

5所獨占。首先應由執行權遂行自我監督 ,但其必須補充以國會與公眾的外部監督 。

6長久以來 ,對執行權的監督乃是國會的核心任務 ,無此 ,將喪失不同權力在民主

7體制中的均衡 。國會擁有諸多權限(例如質詢 、調查權)以落實其監督權 ,雖然其

8多由反對黨來遂行 。然而 ,僅憑國會本身尚難充分完成預算監督的任務 ,為彌補

9此漏洞 ,乃倉ll設外部的財政監督機關 ,其擁有專業與法律上的權限 審計院(der

10R㏄hnung§ hoD。 審計院完成不可或缺的準備工作 ,使國會能符合事理並有效率地

11遂行其監督任務 ,並使其未來在制定預算法律 、事物法律竹㏑ΠigeHaushalts＿ und

12乩c㏒esetgebung)時可植基於可靠的資訊之上 。審計院致力於使執行權遵守預算計

13畫 ,｛卑後者得以落實 。審計院的權威並非基於其自身的決定權 ,其亦不具命令與

l碎 強制的權限 ,其毋寧只向有決定權之國家機關報告 ,至多只提供建議 ;審計部僅

15監督 ,不處罰 。審計院的權威源自其專業與內在的獨立性 。依其正當化理念 ,審

16計院是一個非政治性的機關 ,依其性質更接近法院而非國會 。正因其非政治性的

17構造 ,審計院可以對國會提供補充性的服務 。審計院遵循的標準僅僅是 :財務作

18為的經濟性 、計算上的正確｝l生與合法｝l生 。審計院不與國會的監督權相競爭 ,毋寧

19係為國會監督權提供資訊 ,藉此以彌補預算之去國會化的損失 。因此 ,國會的影

20響越是弱化 ,審計院的工作就越重要 ;國會與審計院結合 ,使國會在權力分立的

21結構上可以擴充其力量 。此外 ,相對於政治決定的承擔者 ,審計院作為非政治性

22的機關可以發揮財政國家之合理性與正直｝l生的制衡力量↑0。

3’
MaftinMorlok/Lotl〕 arMichael,a.a.O.(Fn.25),㎞ .652.

碎0JosefISensee,a.a.O.(Fn.l百
),J220/2005,S.少 80一少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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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

2六 、預算作為規範審查之標的與相關裁判方式

3

碎 聯邦憲法法院認為財政憲法與其他憲法規定同樣 ,具有得司法審查之性質 。該

5院第二庭強調 ,財政憲法係具有法拘束力的

6 「地位 、程序規定與行為框架」(BVerfGE72,330/3881);但第二庭也強調 ,財政

7憲法係作為政治運作過程中具拘東〕l生的框架秩序 ,在該界限內 ,仍存在依特殊規

8範與條件而為開展的政治空間(BVermE72,330/388且 )。 就憲法訴訟程序而言 ,預

9算計畫得為抽象規範審查之標的 ,且縱使相關預算年度已終結 ,仍得提出聲請 ,

生0只要預算仍具有法的規制作用 ,例如仍得據以承擔債務 。假使抽象規範審查之聲

生生請為有理由 ,並不導致爭議之預算項目無效 ,毋寧僅針對該項目之預算法律為違

12憲確認可l。

13

生碎 七 、小結

15

16 綜合以觀 ,(一)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論及 ,預算計畫流程中不同憲政機關扮演的

17角色 ,並且特別突顯國會的地位 :「預算計畫的成立必須有多數憲政機關的參

18與 。⋯聯邦財政部長提出預算草案 ,透過聯邦政府取得最後的形式 ;.‥確定此預

19算計畫的權限歸屬於立法者 。立法者藉由對⋯預算計畫的決定 ,就預算期間中政

20治上的重要領域作出經濟性的 、原貝▄陸決定 。在與其他參與預算計畫提出之機關

21的關係上 ,立法者享有突出的地位」。(二)依預算高權的憲法構想 ,僅得由聯邦眾

《lMafkusHeintzen,∮
120Sta出Sh跙Shalt,a.a.O.(Fn.18),㎞ .弘 ;Jo犯himWieland著 ,黃俊 杰 譯 ,財政

憲法 、稅捐國家與聯邦調配 ,收錄於 :蘇永欽等譯注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下冊〕,2010/10,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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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議院藉由形式的法律來確定預算計畫 ,由此顯示 ,憲法委託國會進行政治領導 ;

2預算高權的功能內涵顯示在 :藉由同意必要的 、持續性的財務手段來滿足國家的

3需求 ,其亦係國會對政府進行廣泛監督的手段 ,其係 「議會民主體制中 ,被選出

碎 之國民代表的地位中不容放棄的核心部分」;國會不僅藉由議決預算法律來影響

5預算計畫 ,亦可對支出附加動支限制附記 ,此等保留手段符合憲法賦予國會的領

6導角色 ,蓋藉此可使其發揮配合情境的作用 。(三)相對於國會的預算高權 ,僅政

7府享有預算提案權 ,其屬憲法直接規定之政府保留的範圍 。政府獨占預算提案權

8是基於事物的本質 ,因為考量法律與事實的要求 ,在財務可能的標準下滿足政治

9的需求 ,並且要使收入與支出獲致平衡 ,要製作此極度複雜 、巨大的數字作品所

10必要的資訊 、專業與工作能量 ,係由行政權所支配 。雖然從法律的角度來看 ,其

生生僅係草案 ,國會無須照單全收 ,但基於實際上的理由 ,國會不能自行規劃出自己

生2的預算計畫 ,甚至連重大的變更都是實務上所罕見 。(四之一)在權力分立理論原

13本理念內涵的發展中 ,首先受重視的是 :不同權力功能的緩和 、限制與相互監督 ;

1耳 然而 ,在時代的進展中 ,控制權力的想法雖未消失 ,但須加以補充 ,質言之 ,權

15力分立亦期待能促成公權力達成適合其功能的支配 ;此外 ,憲法也顯示出權力交

16錯的形式 ,但 「各權力的核心領域仍是不可變更的。應避免任何一種權力喪失其

19憲法賦予之典型任務」;最後 ,在具體形塑 、決定權力歸屬時應遵從 :有效性 、

18功能性與均衡性三個觀點 。(四之二)執行預算憲法時 ,不同權力彼此交錯地共同

19行使國家的領導權 ,簡言之 :確定預算計畫的權限完全歸屬立法者 ,國會作為國

20民的代表機關處於政治責任的中心 ,相對於此 ,作為執行權的聯邦政府則負責提

21出預算計畫 ,負責收入與支出的計算 、在分配資源時確定事物的優先順序 、執行

22事物任務的整體構想與其財務支援 ,以及正當的負擔分配 ;關於預算法律的執行 ,

23國會與其預算委員會得加以監督 ,但為確保聯邦政府的獨立性 ,必須保障其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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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權限的核心領域 ,就此 ,國會的規制與監督權限均受到限制 ;議會政府體制的功

2能干擾 ,反而顯露出憲法上權力分立的基本結構 ,然而 ,在預算審議程序中 ,基

3於相互的機關忠誠 ,參與者被促請 ,應共同促成預算計畫能及時決議 ;最後 ,國

再 會自律應確保國民代表之獨立性 ,此亦屬憲政機關忠誠原則的構成部分 。(五)雖

5然預算立法者基於事實上的原因損失其領導的權力 、行政在支配預算手段時被賦

6予裁量權限 ,然而 ,藉由監督的預防措施 ,國會可以確保 ,前述裁量權的行使係

7依據預算準則而為 ;然而 ,僅憑國會本身尚難充分完成預算監督的任務 ,為彌補

8此漏洞 ,乃創設外部的財政監督機關 ,其擁有專業與法律上的權限一審計院 ;審

9計部僅監督 ,不處罰 ,其權威源自其專業與內在的獨立,l生 ;國會與審計院結合 ,

10使國會在權力分立的結構上可以擴充其力量 。(六)財政憲法與其他憲法規定相同 ,

11具有得據以司法審查的性質 ;就憲法訴訟程序而言 ,預算計畫得為抽象規範審查

12之標的 ;假使抽象規範審查之聲請為有理由 ,聯邦憲法法院僅針對該項目之預算

生3法律為違憲確認 。

生5參 、對爭點題綱所提問題的答覆

1再

16

17 基於前述探討 ,以下嘗試對爭點題綱所提問題答覆如下 :

18

上9一 、無論依司法院之憲法解釋與判決或德國憲法學理與實務 ,立法院就預算案之

20  審議 ,除受憲法明文規定之限制外 ,主要亦受權力分立原則之拘東 。然而 ,

21  關於權力分立原則的適用 ,植基於對立法權與行政權在預算制度中扮演之角

色的適當掌握 ,尤其是立法院之預算高權與行政院之預算提案獨占間的平衡

考量 。此外 ,憲法機關忠誠的憲法要求無疑亦發揮重要功能 ,質言之 ,憲法

2
 
 
 
3

2
 
 
 
2

31



5
6
7
8

附件一格式四 (各頁得雙面列印 ,上下左右邊界為2.5公分 )

1  機關對其他憲法機關職權的尊重 ,此亦為明確之憲法要求 。

2

3二 、關於立法院刪減各預算項目數額之憲法界限的劃定 ,其應遵循之標準 ,如上

碎  所述 ,主要為權力分立原則與憲法機關忠誠的要求 ,尤其不得取代行政權之

預算提案的功能 ,亦不得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憲法賦予任務所必要之預

算 ;逾越此等界限所為預算數額之刪減 ,自得認定為違憲 ,惟為此等認定時 ,

仍應本於尊重立法院之預算高權與國會自律之前提下為之 。

10  質 ,另依憲法訴訟法第 52條立法理由第四點 ,立法院議決之法定預算 ,「其

Ⅱ  效力等同於法律」,屬該條所稱 「法律位階之法規範」,其自得為憲法法庭法

規範憲法審查之客體 ;其得為審查之事項內容與範圍繫諸聲請案之具體內容 ,

似難一概而論 。

16  享有預算高權 ,且此等爭議具有高度之政治爭議性 ,司法機關不宜過度介人

17  而宜採低密度審查 。

9三 、考量到司法院憲法解釋向來認定 ,立法院議決法律案具有形式意義法律之性

2
 
 
3
 
 
#

1
 
 
1
 
 
1

15四 、關於立法院審議預算案之審查標準 ,已如前述 ;至其審查密度 ,考量立法院

18

19五 、如認定受審查客體違憲 ,建議參採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 ,採單純違憲宣

20  告 、限期立法院於合理期限內為妥適審議為宜 。
1
2
3
ㄥ

2
2
2
2

怎法法庭

此 致

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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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 華 民 國 ll碎 年 8月 碎日

2 陳愛娥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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